附件2：
河南师范大学第八届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知识竞赛决赛规则

一、赛制
 比赛采取现场答题方式进行，按照比赛程序，经现场答题，决出最终名次。
 比赛前进行抽签决定各院代表队选手的上场顺序。
二、复赛题型
 复赛分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答题环节，各代表队底分均为100分。每道题答题时间均限制在主持人宣布“请作答”后20秒之内，在20秒之内无法作答、放弃作答，均判为本题答错。
 1.必答题。此环节题目为判断题。每支队伍3名参赛选手按场上序号依次独立回答主持人提问的一道问题(其他选手不得补充或提供帮助，否则此题不得分)。然后进行一轮集体答题(每组一道题)，每队选出一名选手作答。答对加10分，答错不扣分。本环节题目均为客观题。
[bookmark: OLE_LINK1]2.抢答题。此环节题目为单项选择题(共进行15题)。由主持人读完题并在抢答器提示“三、二、一，请抢答！”后，选手按抢答器进行抢答。待主持人确认作答队伍后作答，答对一题加10分，答错一题扣10分并将此题作废。若提前按抢答器的，扣10分，并取消该队本题答题资格。本环节题目均为客观题。
3.风险题。此环节题目为多项选择题，分为A、B两组，A组每题20分，较容易； B组每题30分，难度适中。比赛中，由各代表队按照场上座位号顺序自主选择所要回答的题组。每队均有1次答题机会，抽取题目后有20秒时间供队员商议，时间到后主持人宣布“请作答”。每队派一名队员单独作答(此时其他队员不得提醒、补充)。答对加上相应的分数，答错则扣除相应的分数。
（上述三个环节结束后，计算出每支代表队最终得分。）
[bookmark: _GoBack]4.加赛。以上三个答题环节结束后，代表队中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取得相同积分并影响排名等次的，进入加赛环节。加赛为抢答题，共5道，答题规则同抢答题环节。
三、答题要求
1.每个代表队上场3名参赛选手，要求着装整齐大方，按抽签确定的队伍顺序及选手序号依次进场入座。无特殊原因，不得在比赛中途随意退场、更换选手。
2.参赛选手应认真听主持人读题，答题时使用普通话作答，声音响亮，吐字清晰，答题结束时须说明“回答完毕”，其他选手不得再补充或更改答案。
3.当某选手在答题时，所有非答题选手不得提示参赛选手，任何人不得干扰其回答。允许商议时，由参赛选手在台上讨论决定，领队及其他人员不得在台下指挥。
4.参赛选手在比赛中不得携带和使用任何书刊、报纸、稿纸等文字资料、通讯工具、电子产品，一经发现参赛选手在比赛中有舞弊行为，将取消该代表队参赛资格。
5.主持人在主持作答时应全程使用普通话，确保每一位参赛选手和现场观众清晰的听到题目及正确答案，并准确、公正的对答题情况做出评判。
四、评判规则
1.比赛过程中，只有主持人和仲裁委员会具有判定资格。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现场进行评判。
2.选手答题正确与否，首先由主持人进行评判。参赛队伍及带队教师对主持人评判有异议时，不得当场申辩，不得扰乱、影响比赛程序，否则扣除该队20分。
3.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比赛中若出现争议，可由带队教师、主持人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并作出仲裁决定，在相应答题环节结束后公布仲裁结果。

